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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12 年 8 月 9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保護司 

連 絡 人：張哲銘 科長 

連絡電話：(02)2191-0189 轉 7350  編號：103 

犯罪被害補償金新制保障被害人權益大躍進 

改採單筆定額給付更便民  配合物價滾動式調整金額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下稱犯保法)於本（112）年 2

月 8 日經總統公布修正名稱及全文 103 條，其中第五章

「犯罪被害補償金」業經行政院定自 112 年 7 月 1 日施

行，本部亦於 112 年 6 月 30 日發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

障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本次修

法所推出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新制，係依據 106 年司法

改革國是會議相關決議，全面性盤點舊法時期問題、制度

性檢討後從法理上調整其定位與性質，作為犯罪被害人權

益保障制度中重要的一環，新法將其性質從「民事賠償概

念之代位求償性質」改為「特殊社會福利補助之給付行政

性質」，更改採「國家責任主義」及「單筆定額給付制」，

更凸顯政府能看見被害人真正的需要、貼近民眾的需求。 

犯罪被害補償金係國家基於衡平性考量，期提供犯罪

被害人及其家屬經濟協助。惟舊法各類補償項目係規範最

高額度，審議會須於該範圍內酌定之，易使申請人誤解為

當然受領金額而生期待落空之感。其中扶養費、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之金額、精神撫慰金等之審議曠日廢時，且須

減除申請人其他受有損害賠償之金額。此外，舊法代位求

償之法律性質，亦影響犯罪被害人對加害人之民事求償權

益。基此，經本部廣徵各界意見後，認有通盤修正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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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所採「特殊社會福利補助」性質讓犯罪被害補償

金制度據而產生三大重要變革，以充分保障被害人對補償

金之申請權益： 

一、 申請從簡－申請人依新法提出申請書及其他證明文

件，經審議會審核確屬犯罪被害案件後即可核發，無

須如舊法檢附單據逐一審核殯葬費、醫療費等個別項

目費用；另明定審議會以書面資料審核為原則，例外

有調查必要時，始得請申請人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或補充說明。(犯保法第 67 條、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

定參照) 

二、 審議從速－審核判斷時點改以檢察機關「起訴為犯罪

行為時」為主，與刑事審判之判決結果脫鉤，只要檢

察機關就偵查結果認為有犯罪事實存在與犯罪被害

人之存在，且被害結果與犯罪行為間確實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即構成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基本要件，且

新制補償金亦不必因行為人受無罪判決而返還犯罪

被害補償金。(犯保法第 60、64 條規定參照) 

三、 核發從優－核發方式改為「單筆定額給付制」，遺屬

補償金一案為新臺幣 180 萬元；重傷補償金參考勞工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定其重傷程度，分級定額給付發

80 萬元至 160 萬元；性侵害補償金則依起訴書所載

被告所犯法條區分，給付範圍標準為 10 萬元至 40 萬

元。(犯保法第 57 條、施行細則第 27、28 條參照) 

此外，為避免各類補償金金額追不上物價成長指數，

也避免動輒修法、曠日廢時，新法爰明定於中央主計機關

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 5%時，主管機關應

報請行政院核定調整之，同時犯保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亦

增訂相關計算方式之配套措施，使相關數額之檢討、調整

機制更加具體、明確、迅速，也更貼近犯罪被害人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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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新法也增訂了許多更加保障被害人權益之規定，例

如擴大「重傷」定義範圍，納入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

者；申請時效從 2 年、5 年延長為 5 年、10 年；得開立補

償金專戶避免被抵銷或強制執行；增訂補償金黃牛報酬無

效條款；補償金不計入社會救助法之家庭總收入，以避免

影響原有中低收入戶資格。同時，在犯罪被害補償金核發

前，如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有急迫需要，除可由審議會核

發「暫時補償金」外，保護機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亦得依需求評估結果，即時核發各項經費補助，包

含緊急生活扶助及喪葬費用；非屬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之醫

療費用與身心治療、諮商及輔導費用；訴訟、非訟費用及

律師費用；安置費用及房屋租金；生活費用、教育費用、

托育及托顧費用；其他必要費用等六大類，透過更多元化、

更公平且更符合個案需求之經費補助方式，以避免犯罪被

害人及家屬因遭逢變故而頓失所依。 

綜上所述，本部期待透過本次犯保法及施行細則之通

盤修正，解決舊法制度下衍生之缺點，並建構「保護服務

之經費補助」與「單筆定額補償金」之雙軌併行制，對馨

生人家庭的經濟支持更完整且更具個案彈性，新法更將向

行為人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還給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

充分保障其對於保護服務之經費補助、犯罪被害補償金及

民事損害賠償等三項請求權，並致力於縮短過去漫長的等

待期，以提供更為完善的權益保障制度及經濟支持措施，

協助他們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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